采购需求
项目名称：西平县公安局关于新增西平县非机动车车道、交通标线补线及城区部分护栏更换项目 
一、需求
	序号
	服务名称
	服务内容及主要服务要求

	1
	采购范围
	本项目工程量清单所含全部内容；（工程量清单另册提供）注：供应商应当严格按照采购人提供的工程量清单进行报价，不得修改采购人提供的工程量清单中的项目编码、项目名称、项目特征描述、计量单位、工程量。

	2
	质量要求
	合格；

	3
	工期
	15日历天。

	[bookmark: _Toc104733201][bookmark: _Toc19036][bookmark: _Toc1959][bookmark: _Toc104731203][bookmark: _Toc113347387][bookmark: _Toc104732956]验收条件及标准
	[bookmark: _Toc104732957][bookmark: _Toc13610][bookmark: _Toc104731204][bookmark: _Toc113347388][bookmark: _Toc104733202][bookmark: _Toc30720]执行最新的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地区标准等

	[bookmark: _Toc113347389][bookmark: _Toc31774][bookmark: _Toc104733203][bookmark: _Toc104731205][bookmark: _Toc104732958][bookmark: _Toc827]验收方法及方案
	[bookmark: _Toc104731206][bookmark: _Toc113347390][bookmark: _Toc104733204][bookmark: _Toc18833][bookmark: _Toc7980][bookmark: _Toc104732959]由采购人按照有关规定组织验收。


二、商务要求
	合同履行期限
	自合同签订之日起，至本项目全部工程通过最终验收、完成项目结算为止。

	建设地点
	西平县境内。

	缺陷责任期
	按国家相关规定执行，不少于12个月。

	合同签订时间
	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2 个工作日内。

	付款方式
	工程验收合格后甲方支付合同金额的10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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